附表
115年度程序監理人推薦表       
	
（相片黏貼處）
	以下內容為公開資訊－以灰底標示

	
	姓    名
	
	簽章
	

	
	現職單位
	
	職稱
	

	身分證號
	
	性別
	
	生日
	民國   年  月  日

	通訊地址
	
	電話
	

	戶籍地址
	
	手機
	

	電子信箱
	
	傳真
	

	執業登記
	□有，請提供證明  □無

	以下內容為公開資訊－以灰底標示

	專業證照
	□法律 □社會工作 □心理 □職能治療 □醫療護理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（請提供證明）

	曾參加司法院自行或委託辦理之「程序監理人專業培力」課程達三十小時以上，且有時數證明者。
（依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四條第三項、第五條第一款，曾參加上述課程達三十小時以上者，司法院應在參考名冊中註明。）
	□是，完成年份：＿＿/受訓時數：＿＿小時（請併填附表）
□否

	[bookmark: _Hlk225783634]是否願意在受監理人有特殊情形時提供義務服務
	□是
□否

	願意提供服務之地區
	1.□全國（含外島地區）
2.□特定地區（可複選）：
□北北基、□桃園、□新竹、□苗栗、□臺中、□彰化、□南投、□雲林、□嘉義、□臺南、□高雄、□屏東、□臺東、□花蓮、□宜蘭、□澎湖、□金門、□連江

	受推薦人學經歷簡介

	最高學歷
	


	專業領域（服務對象）及
相關工作經歷

（請勾選）
	（參考填寫方式：工作起訖時間／工作單位／職稱／接案件數／其他補充說明）
1. □兒童及少年



2. □高衝突家庭



3. □老人/身心障礙者



4. □嚴重病人



5. □其他與程序監理人業務相關經歷


	專長與特質
	（依家事事件法第十六條第一項，程序監理人須具備下述三項特質，請具體說明您具備以下特質之學識能力或實務經驗，以利推薦單位進行實質審查。）
1. 性別平權意識：



2. 尊重多元文化觀念：



3. 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： 




	外語能力
	□英語　□日語　□越南語　□印尼語　□泰語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受推薦人聲明：
□本人無「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」第7條所列各款不得選任為程序監理人之情形，並同意由司法院進行查核。
□本人無業務上重大過失、違反執行業務倫理守則或其他業務上不正當行為。


受推薦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日期:                 

	推薦單位審核意見

	推薦單位意見（＊必填）
	推薦單位核章

	一、經審核認受推薦人具有以下擔任程序監理人所需之專業職能：
（依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1項，以下三項均需具備，始得選任為程序監理人，請逐一確認勾選）

□性別平權意識
□尊重多元文化觀念
□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

二、其他推薦理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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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參加司法院自行或委託辦理之程序監理人專業培力課程一覽表
	編號
	辦理單位
	課程名稱（含年度）
	研習時數
	備註

	例
	法官學院
	115年第1期程序監理人專業培力研習
	30小時
	檢附學習時數證明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